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实验室学生管理条例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理，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更好地落实实验室有关管理制度，同时促进同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培养大家的集体主义观念，现将实验室学生管理条例公布如下，希望同学们自觉遵守。

（1） 学生守则

	学生守则
	违反守则基
础扣分数
	说明

	实验室电脑及网络资源应该合理利用，禁止在工作时间（早8：30-11：30，下午1：30-5：30，晚6：00-8：00）使用电脑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进行看电影等活动。考虑到同学们的工作也需要劳逸结合，允许上述时间段外在不影响实验室其他同学工作或休息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娱乐休闲活动，但是需要注意，不管在任何时间段，都禁止玩网络游戏。
	5
	第一次发现扣基础分，之后为基础分×违反次数


	不得在学生实验室吃东西
	5
	

	不得在专项实验室吃东西
	10
	

	不带与实验室的业务无关的外单位人员进入实验室。业务相关的外单位人员进入实验室，需要由本实验室有关人员在值班老师/同学处登记后方可进入。
	5
	

	晚上离开实验室，务必关闭电脑。若部分电脑需要连续处理数据或做服务器不能关闭，应提前在值班老师处做好登记，并做好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3
	

	使用实验室机位，应保持机位卫生整洁。图书、文档等应摆放整齐，不在桌面摆放与实验室业务无关的物品；定期清洁桌面、电脑及书架，保持机位卫生。
	3
	第一次发现警告，之后为基础分×（违反次数-1）

	不关闭门禁系统
	2
	

	工作时间禁止在实验室聊天、喧哗。讨论问题，应尽量在休息室或其他地方进行，若因实际情况确实需要在学生实验室内讨论，应注意尽量不影响他人工作学习。
	3
	

	实验室的工作电脑都有固定的IP地址，不得随意更换，不得抢占他人IP地址。
	3
	

	每个学生机位都应该贴上使用者的姓名标签，不得随意撕除或涂抹。

	1
	

	同学们应尽量充分利用实验室提供的良好的工作条件，禁止分配机位后却长期不到实验室进行工作学习。若机位在工作时间检查时70%以上时间为空置状态，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将有权收回该机位或减少该学生导师相应的免费机位数。
	
	


（2） 奖惩办法

1、实行通报批评制度（以课题组为单位） 

（1）若一周内该课题组累计被扣分数超过10分或月累计被扣分数超过20分，则对该课题组进行通报批评；

（2）若每学期该课题组累计被扣分数超过60分，除对课题组进行通报批评外，实验室管理
委员会将有权减少课题组导师的实验室免费机位数（每60分减少一个免费机位）。

2.奖励制度

（1）若当月无扣分，则对该课题组进行通报表扬；

（2）对积极给实验室提供建议的同学，或能及时主动地发现实验室各种隐患并能及时反映或解决者，对其进行通报表扬;

（3）每学期评选一次实验室文明成员10人，由各课题组推选，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审核后通报表扬并给予一定奖励。

（3） 工作巡查制度

为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及时解决好实验室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为我所师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经研究，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委特建立实验室工作巡查制度。将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批评、责令改正，并严格按照实验室学生管理守则、奖惩制度执行，作到奖惩分明。
巡查人员将及时对巡查记录表进行归纳、汇总、总结，其结果作为学生评优和课题组考核的参考依据。 

      
本制度由实验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
                                 2006年12月12日

